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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苏省社会组织参与艾滋病防治项目活动内容与考

核办法 

 

江苏省社会组织参与艾滋病防治项目支持社会组织开展青

年学生干预类、重点人群干预类、感染者和病人随访管理和关怀

救助类活动。其中重点人群干预主要涵盖失足妇女、吸毒者和男

性同性性行为者。具体活动内容、工作要求和考核办法如下： 

一、青年学生干预 

（一）活动内容与方式 

1. 活动内容  同伴教育主持人培训。培训对象从高校、专

业技术学校一至三年级学生中遴选和推荐（既往已培训的同伴教

育主持人不得再纳入），培训内容包括艾滋病流行形势、艾滋病

防治基础知识、艾滋病性病防控措施、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及防治

政策、性教育核心信息、艾滋病病毒暴露前后预防信息、同伴教

育活动开展方法等。经过培训的主持人需登录江苏省疾病预防控

制中心微信公众号，在活动竞赛栏目的青年学生考评自测系统中

的主持人考评系统进行考核，考试合格的主持人继续开展广泛而

深入的针对学校重点人群的同伴教育干预活动。每个主持人至少

干预同伴≥15 人，接受干预的同伴需登录苏省疾病预防控制中

心微信公众号，在活动竞赛栏目的青年学生考评自测系统中的学

生自测系统进行评估。同伴教育围绕“艾滋病性病传播风险警示

教育”、“青少年性与生殖健康”、“新型毒品与艾滋病性病关系”、



 

 
 

2 

“艾滋病病毒暴露前/后预防”、“如何寻求艾滋病防治服务”等

主题开展，倡导青年学生培养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，减少易感染

艾滋病性病的危险行为。同时，发挥同伴宣传员贴近重点人群优

势，动员并鼓励有高危行为的同伴到艾滋病自愿咨询检测门诊进

行检测或者参与自检。          

2. 活动方式  包括能力建设培训、同伴干预、互联网干预

以及协助开展艾滋病检测咨询等。 

（二）考核办法 

1. 同伴教育主持人培训 

每季度至少组织一次同伴教育主持人培训，每次人数不超

过 30 人，申请机构每年总培训人数原则上不超过 200 人。主持

人选择要有遴选和推荐痕迹资料，培训结束要进行考核，考试合

格者才可获得合格证书开展社团艾滋病同伴宣传教育。培训需留

存活动日程、参加人员、现场照片、活动产出以及活动小结等资

料。 

2. 考核指标 

① 接受同伴教育主持人培训并考核合格的主持人数，不低

于项目申请培训人数的 90%； 

②经培训后合格的同伴教育主持人，100%都能每年在校内

开展至少一次的同伴教育活动； 

③接受主持人同伴教育干预的学生总人数应≥考核合格的

主持人数☓15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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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重点人群干预 

（一）活动内容与方式 

1. 活动内容 

（1）健康教育。树立“每个人是自己健康第一责任人”的

理念，努力消除社会歧视，以减少新发感染为目的，提供地方艾

滋病流行特点、艾滋病等性传播疾病的防控措施、新型毒品或未

列管的新精神活性物质使用危害、故意传播艾滋病应承担的法律

责任等内容的宣传和警示性教育，不断提高重点人群艾滋病等性

传播疾病防治知识知晓率，减少易感染艾滋病病毒危险行为。 

（2）综合干预。推广安全套使用，抵制新型毒品或未列管

的新精神活性物质；提倡性行为前主动了解性伴的艾滋病病毒感

染状态；提供艾滋病暴露前后预防咨询服务；动员、转介吸毒者

接受戒毒药物维持治疗；发挥“互联网+”作用，精准推送防治

信息，实施线上和线下相结合的综合干预。 

（3）动员、转介咨询检测、性传播疾病诊疗服务。提供艾

滋病等性传播疾病咨询和检测信息，动员重点人群，特别是流动

人口、远郊区或城乡结合地区的、既往未接受过检测、或阳性感

染者的阴性性伴/配偶等重点人群，及时、主动和定期检测，促

进自我检测和性伴检测，鼓励重点人群艾滋病和梅毒共检。有条

件的社会组织可协助当地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开展快速检测服务，

并提供结果告知咨询和确证阳性转介。 

（4）转介感染者接受抗病毒治疗。动员和陪伴服务对象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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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发现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到定点医疗卫生机构尽早启动抗病

毒治疗，强化感染者隐私保护、加强心理支持和人文关怀。 

2. 活动方式   

包括外展、群组宣传、互联网干预、社交网络动员等。 

（二）考核办法 

1. 干预服务的定义 

干预服务对象每季度至少接受过一次上述针对易感染艾滋

病危险行为的干预服务，且每年至少接受过一次艾滋病防治咨询

及检测，记为 1 人。 

每次开展现场干预活动后，需填写“现场干预活动记录表”

和“HIV 检测登记表”，并每季度汇总整理，完成“干预项目季度

汇总表”。 

2.考核指标 

①首次接受艾滋病检测的人数：干预对象被成功转介到医疗

卫生机构接受艾滋病初筛检测的人数，或协助对干预对象进行艾

滋病初筛检测的人数； 

②接受干预的人数：接受过健康教育、综合干预、动员转介

检测咨询或性病诊疗等服务的人数； 

③接受干预检测服务中发现并经属地医疗卫生机构确认的

艾滋病抗体阳性人数（剔除重复报告病例后）占首次接受检测人

数的比例，且不低于项目地区上一年度该人群平均阳性感染率的

50%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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④检测新发现阳性后转介治疗人数：检测新发现阳性者转介

到相应的医疗机构并接受抗病毒治疗的人数； 

三、感染者和病人随访管理和关怀救助类 

（一）服务对象要求 

按照以下要求选择随访管理和关怀救助对象纳入项目服务： 

1. 未治疗的感染者：经医疗卫生机构确证未接受抗病毒治疗

的感染者。 

2. 治疗脱失的感染者：经医疗卫生机构确认已脱失治疗 3 个

月的感染者。 

3. 新入组治疗的感染者：在年度项目启动前 6 个月内纳入治

疗的感染者。 

4. 服药依从性差的感染者：经抗病毒治疗机构提供确认服药

依从性差的感染者。 

符合以上要求纳入项目服务的总人数不得低于批准指标人

数的 80%。 

（二）活动内容 

1.随访管理：宣传“每个人是自己健康第一责任人”的理念；

提供艾滋病防治政策和措施，重点进行道德法制、故意传播艾滋

病应承担的法律责任等教育；鼓励当年新报告且确认符合治疗条

件的感染者和病人在 30 天内接受抗病毒治疗，协助抗病毒治疗

机构做好治疗前准备和治疗后的依从性教育和督导服药等工作，

促进安全性行为，动员其非阳性配偶/性伴进行定期检测；提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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性传播疾病防治知识；加强感染者分类管理，强化个案服务和感

染者隐私保护。 

2.关怀救助：提供心理支持、家庭关怀、临终关怀等人文关

怀服务，协助服务对象就医就学等合法权益、社会保障申请、开

展生产自救，减少社会歧视。 

（三）考核办法 

1.随访管理与关怀救助定义。 

感染者或病人每季度至少 1 次、每年 4 次（且其中至少 2 次

为面对面）接受上述随访管理与关怀救助服务，记为 1 人。 

实施机构需填写“关怀服务对象信息汇总表”，每次开展随

访管理和关怀救助活动后，需填写“服务对象个案记录表”或“集

体关怀活动记录表”，并每季度汇总整理，完成“关怀项目季度汇

总表”。 

2.考核指标。 

①感染者和病人接受随访管理和关怀救助人数：接受随访管

理和关怀救助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病人中，在一年内接受两次

面对面服务，且有服务记录的服务对象人数，其中符合“（一）

服务对象要求”纳入项目服务的人数比例不得低于 80%。 

②艾滋病单阳家庭配偶完成检测比例：单阳家庭中需要进行

艾滋病病毒抗体检测的配偶接受检测的比例不低于 90%。 

③感染者和病人接受抗病毒治疗比例：接受随访管理和关怀

救助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病人中，符合抗病毒治疗条件的正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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接受抗病毒治疗的比例不低于 90%。 

④接受抗病毒治疗的感染者和病人当年治疗成功比例：接受

抗病毒治疗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病人中当年治疗成功的比例

不低于 90%。 

⑤接受关爱救助服务人数：在随访管理和关怀救助的艾滋病

病毒感染者和病人中，接受了心理疏解，家庭访问，协助办理社

保、申请民政救助、就医就学、法律援助等其中一项或多项服务

的人数。 

四、项目评估 

为确保项目工作按照实施方案的目标任务要求顺利执行，江

苏省预防医学会每年组织一次对获得支持的社会组织评估。评估

依据各实施机构项目申请书中的任务量、活动内容和经费预算，

通过查阅痕迹资料、访谈干预对象、听取工作汇报等方式进行。

评估结果将作为下一年度社会组织再次申报项目时，专家评审该

实施机构的项目执行能力，并能否最终获得项目支持的重要参考

依据。 


